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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法院的运作 
 

 A. 法院各委员会 
 

69. 法院为便利其行政工作而设的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a) 预算和行政委员会：院长（主席）、副院长和科罗马法官、韦列谢京法

官、科艾曼斯法官、哈苏奈法官和比尔根塔尔法官。 

 (b) 关系委员会：帕拉-阿朗古伦法官、雷塞克法官、哈苏奈法官及小和法

官。 

 (c) 图书馆委员会：科罗马法官（主席）、科艾曼斯法官、雷塞克法官、比

尔根塔尔法官和通卡法官。 

 (d) 电脑化委员会由副院长担任主席，有兴趣的法官均可参加。 

70. 规则委员会是法院于 1979 年设立的常设机构,由希金斯法官（主席）、埃拉

拉比法官、小和法官、西马法官、通卡法官和亚伯拉罕法官组成。 

 B. 法院书记官处 
 

71. 法院是联合国唯一拥有自己行政部门的主要机关（见《宪章》第九十八条）。

书记官处是法院的常设行政机关，《规约》和《规则》（特别是《规则》第 22 条

至 29 条）确定了该处的职责。由于法院既是司法机关又是国际机构，书记官处

的作用是提供司法支助并作为一个国际秘书处。因此，书记官处的工作一方面

具有司法和外交性质，另一方面又相当于国际组织的法律、行政、财务、会议

和新闻部门的工作。书记官处的组织由法院根据书记官长提出的建议加以规定，

该处的职责由书记官长起草并经法院批准的指示予以确定（《规则》第 28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对书记官处的指示》于 1946 年 10 月拟定，书记官处的组织

图附于第 24 页 

72. 法院根据书记官长的建议任用书记官处官员；书记官长征得院长批准后任用

一般事务人员。短期工作人员由书记官长任用。法院通过的《工作人员条例》（见

《法院规则》第 28 条）规定了工作条件。一般而言，书记官处官员享有驻海牙

外交使团级别相当的官员所享有的同样特权和豁免，其地位、薪酬和养恤金权利

与职类或职等相当的秘书处官员相同。 

73. 在过去 15 年中，尽管书记官处采用了新技术，但其工作量随着提交法院的

案件日益增多而大量增加。 

74. 鉴于 2004-2005 两年期设立了两个警卫员额（见上文第 28 段），因此目前书

记官处员额表中共计有 98 名工作人员如下：45 名行政官员或更高职类的工作人

员（其中 33 人为长期工作人员，12 人为临时工作人员），53 名一般事务职类工

作人员（其中 51 人为长期工作人员，2 人为临时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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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并遵照大会表示的意见，书记官处正在为其工作人员

建立考绩制度。 

书记官长和副书记官长 

76. 书记官长是法院公文来往的正常渠道，特别是他负责办理《规约》或《规则》

所要求的一切公文、通知和文件传送；他保存案件总表，按照书记官处收到提起

诉讼或请求咨询意见的文件次序予以登记和编号；他亲自或由副职代表他出席法

院和各分庭的会议，并负责编写这些会议的记录；他作出安排，按照法院的需要

提供或核对译成法院正式语文（法文和英文）的笔译和口译；他签署法院的一切

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及会议记录；他负责书记官处的行政管理以及各部和司

的工作，包括依照联合国财务程序管理账目和财务；他协助保持法院的对外关系，

特别是与联合国各机关、国际组织和各国的关系以及协助关于法院活动和出版物

的新闻领域（法院的正式出版物、新闻稿等）的工作；最后，他保管法院印章、

法院档案，以及委托法院保管的其他档案（包括纽伦堡法庭的档案）。 

77. 副书记官长协助书记官长，在书记官长不在时代行其职务。1998 年以来，副

书记官长承担了更广泛的行政责任，包括直接监督档案司、电脑化司和一般助理

司的工作。 

78. 根据上文第 60 段提到的换文，书记官长和代行书记官长职务时的副书记官

长享有与驻海牙外交使团团长同等的待遇。 

书记官处各个实务司和单位 

法律事务部 

79. 法律事务部由 7 名专业人员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书记官处内部的

所有法律事务，特别是协助法院履行司法职能。该部负责编写法院会议记录，并

作为负责起草法院裁决的各起草委员会的秘书处，以及规则委员会的秘书处。该

部研究国际法，审查以前作出的各项法律和程序性裁决，按要求为法院和书记官

处编写研究报告和说明。该部还撰写待决案件中的所有信函以及涉及法院《规约》

或《规则》适用问题的更一般性的外交信函，供书记官长签发。该部还负责监督

与东道国缔结的总部协定。最后，该部就涉及书记官处工作人员雇用条件的所有

法律问题提供咨询。 

80. 该部还有 5名专业人员职类的法律助手，负责应法院法官要求，从事法律研

究。 

语文事务部 

81. 该部目前由 18 名专业人员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法院两种正式语

文的文件翻译工作。这些文件包括缔约国的案件书状和其它函件、法院听讯的逐



 

 15
 

 A/60/4

字记录、法院的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及其草稿和工作文件），以及法官笔

录、法院和委员会会议记录、内部报告、说明、研究报告、备忘录和指示、院长

和法官向外界机构发表的演讲以及给秘书处的报告和函件等。该部还为法院的非

公开和公开会议以及为院长和法官与当事方代理人和其他正式来访者之间的会

议提供口译服务。 

82. 由于 2002-2003 两年期以来该部人员增加，聘用外部笔译员的情况已大量减

少，但有时仍需要外聘笔译员的帮助，特别是为法院听讯服务。此外，仍经常需

要外聘口译员，特别是为法院听讯和审议工作服务。 

新闻部 

83. 该部由 2 名专业人员（其中一个员额由两名工作人员分担，每人半时工作）

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在法院对外关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该部负责的工作

包括编写一切载有法院一般资料的文件或文件有关章节（特别是向大会提交的

《法院年度报告》、各种联合国文件中涉及法院的章节、《年鉴》和面向一般公众

的文件）；安排印刷出版物和法院印发的公开文件的分发；鼓励和协助报刊杂志

和广播电视报道法院的工作（特别是通过撰写新闻稿）；答复所有有关法院的询

问；随时向法院法官提供报刊杂志中或因特网上关于待决或可能案件的信息；组

织法院的公开庭和所有其它正式活动，包括大量的来访。 

各个技术司 

人事司 

84. 该司由 1 名专业人员和 1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有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

行政方面的职务，包括：规划和执行工作人员的征聘、安插、升级、培训和离职

事务。在工作人员管理方面，该部确保《书记官处工作人员条例》以及适用的《联

合国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均得到遵守。作为征聘工作的一部分，该司编制空缺

公告，审查应聘件，安排有步骤的面试来遴选应聘人并为聘任者编制聘书、向新

进工作人员提供简介、指导和简报。该司也管理和监测工作人员的应享权利和福

利，处理有关的人事行动，并与人力资源管理厅（人力厅）和联合国合办工作人

员养恤基金（养恤基金）联系。 

财务司 

85. 该司由 2 名专业人员和 3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财务事项。该司的财务

工作除其他外，包括：编制预算、财务会计核算和报告、采购和存货管理、支付

供应商、薪给和与薪给有关的业务（津贴/加班费）和旅费。 

出版司 

86. 该司由 3 名专业人员组成，负责法院下列正式出版物的撰稿、校对、样张改

正、估价和挑选印刷公司的工作：(a) 判决、咨询意见和命令汇编；(b) 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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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辩论和文件（前“系列 C”）；(c) 《文献目录》；(d) 《年鉴》。该司还根据

法院或书记官长的指示负责其它各种出版物（“蓝皮书”（向公众提供的法院手

册）、“法院背景说明”、“白皮书”（法院和书记官处的组成））。此外，由于法院

出版物的印刷外包，该司还负责与印刷商草拟、签订和执行合同，包括管制所有

账单（关于法院的出版物，见下文第八章）。 

文件司——法院图书馆 

87. 该司由 2 名专业人员和 3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主要任务是采购和收藏主要

国际法著作及期刊和其它有关文件，并予以分类。该司与卡内基基金会和平宫图

书馆密切合作，应要求采购该图书馆目录中没有的书刊。 

88. 该司还接收联合国出版物，包括其主要机关的文件，并编制索引、分类和不

断更新。它按要求为法院法官编制文献目录，并编制有关法院的所有出版物的年

度文献目录。该司还为缺乏资料查询服务的笔译员提供服务。该司努力在执行工

作时改善工作方法和采用比较新的方法，特别是通过逐渐使用新技术。 

档案、索引和分发司 

89. 该司由 1 名专业人员和 5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法院所有收发函件和文

件的索引和分类，并随后应要求进行检索。该司负责的工作尤其包括编制来往函

件和所有存档的正式及其它文件的最新索引。该司正在实行自动化和电脑化，目

前是最后阶段，即档案文件管理和状况报告的自动化。 

90. 该司还负责向联合国会员国及许多机构和私人发送正式出版物。它并检查和

分发所有内部文件并将其归档，其中一些文件须严格保密。 

速记、打字和复制司 

91. 该司由 1 名专业人员和 9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书记官处的所有打字工

作，必要时复制打好的文件。 

92. 除实际函件外，该司特别负责以下文件的打字和复制：书状和附件的译本；

审讯的逐字记录及其译本；法官笔录和法官修正、判决书、咨询意见和命令的译

本，以及法官意见的译本。此外，该司还负责验对文件和参考资料以及核对和排

版。 

法官秘书 

93. 15 名法官的秘书们所做的工作很杂，涉及多方面。一般而言，秘书们负责法

官和专案法官的笔录、修正和意见及所有函件的打字工作。他们还核对笔录和意

见中提到的参考资料。并按要求提供其他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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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化司 

94. 信息技术化司由 1 名专业人员和 3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负责在法院有效应

用和继续开发信息技术。它负责管理和操作法院局域网和所有其它电脑和技术设

备。它还负责实施新软件和硬件项目，在信息技术各方面协助和培训计算机用户。

最后，信息技术化司负责开发和管理国际法院网站。 

一般助理司 

95. 一般助理司由 9 名一般事务人员组成，向法院法官和书记官处工作人员提供

送信、运输、接待和电话服务方面的一般助理服务。该司还负责警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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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法院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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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法院所在地 
 

96. 法院设在荷兰海牙，但法院如认为合宜时，得在他处开庭及行使职务（《规

约》第二十二条第一项；《规则》第 55 条）。 

97. 法院使用常设国际法院以前在海牙和平宫的房地，以及荷兰政府出资建造并

于 1978 年启用的新楼。1997 年启用了该新楼的扩建部分及和平宫第三层的一些

新建办公室。 

98. 1946 年 2 月 21 日，联合国与负责管理和平宫的卡内基基金会达成协定，确

定了法院使用这些房地的条件。联合国大会 1946 年 12 月 11 日第 84（I）号决议

核准了该协定。该协定此后有一些修改。它规定每年向卡内基基金会缴款，目前

为 2 325 400 美元。 

 D. 法院博物馆 
 

99. 1999 年 5 月 17 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为设在和平宫南楼的

国际法院(以及设在和平宫内的其他机构的)博物馆揭幕。 

100.  博物馆收藏品展示的主题是“以正义求和平”，重点突出 1899 年和 1907

年海牙和平会议的历史；当时设立常设仲裁法院的情况；随后建造和平宫作为国

际司法机构所在地；常设国际法院和现法院的成立和运作情况（另外还展示了联

合国的起源、法院及其书记官处、现任全体法官、法官和案件的背景、法院程序、

世界法律体系、法院判例、著名来访者）。 




